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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岗区突发事件交通运输保障应急预案
编制说明

根据应急预案管理制度和法规变化的要求、结合应急管理工作实际情况，现组织修订编制了《龙岗区突发事件交通运输保障应急预案》（第二次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应急预案》）。
本次修编《应急预案》主要依据的法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深圳市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深圳经济特区灾害事故应急处置条例》等。本次修编主要变化内容如下：
1）增加了案例分析；
2）在应急保障上更新了应急资源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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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56]龙岗区突发事件交通运输保障应急预案

一、总则
[bookmark: _Toc25898]（一）编制目的 
为规范龙岗区突发事件交通运输保障工作的组织与实施，在应急状态下统筹协调道路交通运输方式，保障交通运输网络安全畅通，保障应急物资、人员等运输及时高效，为迅速、有序、高效应对各类突发事件提供有力支撑，制定本预案。
[bookmark: _Toc8819]（二）编制依据 
本预案在遵照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广东省突发事件应对条例》《广东省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深圳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深圳市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等总体要求基础上，重点依据交通运输保障相关专项法律、法规、规章，并参考《深圳市突发事件交通运输保障应急预案》进行编制：
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81号2017年修正）；
2.《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25号2015年修正）；
5.《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81号2021年修正）；
7.《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52号2022年修订）；
8.《公路安全保护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93号）；
11.《交通运输突发事件应急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令2011年第9号）；
12.《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令2020年第17号）；
13.《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令2019年第17号）；
14.《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令2021年第12号）；
15.《城市公共汽车和电车客运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令2017年第5号）；
15.《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令2023年第13号）;
16.《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令2021年第16号）；
17.《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令第157号2020年修正）；
18.《广东省道路运输条例》（广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92号2021年修正）；
19.《深圳经济特区灾害事故应急处置条例》（深圳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一七二号自2025年3月1日起施行）；
20.《深圳市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深应急规〔2023〕4号自2023年12月1日起施行）。
[bookmark: _Toc32492]（三）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龙岗区突发事件交通运输应急保障工作，以及因上级指令，区委区政府或其专项应急指挥机构要求提供道路交通运输应急保障的情形。
本预案为区级保障类应急预案，在区级各类突发事件专项应急预案中对交通运输保障另有专门规定的，从其规定。
[bookmark: _Toc25203]（四）工作原则
1.以人为本，安全第一。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决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突发事件交通运输保障工作中，按照先人后物，先重点后一般的原则，确保运输过程安全可靠。
2.统一指挥，分工负责。在区突发事件交通运输保障组的统一指挥下，立足综合交通运输保障需要，强化交通运输、公安、交通管理、应急管理等相关部门间的信息互通、资源共享，充分发挥各自优势，按职责分工做好应急保障工作。
3.全面统筹，高效协同。针对突发事件突发性、不确定性，以及应急运输保障需求多样性和时间紧迫性等特点，建立健全由政府主导，专业部门与企业等多方力量共同参与的交通运输保障协同组织链条，统筹调度各有关部门和保障企业（单位）协同高效工作。
4.平急结合，一体多用。强化风险意识和底线思维，坚持预防与应急相结合、平时与急时相结合，兼顾交通运输系统常态运转实际和各类突发事件应急运输保障需求，统筹整合利用各类交通运输设施及运力资源，拓展交通运输保障体系在各类突发事件情形下的适用性，实现多主体、多灾种应急保障功能的综合共享。
[bookmark: _Toc27450]（五）事件分级
各类突发事件按照其性质、造成损失、危害程度、可控性和影响范围等因素划分等级，具体分级标准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和相关市级突发事件专项应急预案执行。
按照突发事件应对需要提供交通运输保障的情形，根据所需的交通运输保障强度，交通运输保障事件由高到低划分为特别重大、重大、较大和一般四个等级，具体分级标准见附件1。
[bookmark: _Toc7237]二、应急组织指挥体系
[bookmark: _Toc14004]（一）龙岗区交通运输保障组
发生一般以上突发事件或因上级指令性任务，区委区政府或其专项应急指挥机构根据需要启动区突发事件交通运输保障组（以下简称区交通运输保障组）。区交通运输保障组在区委区政府或其专项应急指挥机构的统一领导下，组织、指挥、协调突发事件交通运输保障工作。
组长：市交通运输局龙岗管理局局长。
副组长：市交通运输局龙岗管理局分管负责同志，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龙岗大队分管负责同志，东部高速交警大队分管同志，区应急管理局分管负责同志，区人武部分管负责同志。
成员单位：由市交通运输局龙岗管理局、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龙岗大队、东部高速交警大队、区应急管理局、区人武部，各街道组成。必要时可吸纳其他部门（单位）参加。
[bookmark: _Toc28584]（二）区交通运输保障组办公室
区交通运输保障组办公室（以下简称保障组办公室）设在市交通运输局龙岗管理局，负责日常工作。办公室主任由市交通运输局龙岗管理局分管负责同志兼任。
保障组办公室主要职责：
1.贯彻落实区交通运输保障组的决策部署，督促、指导各成员单位落实交通运输保障工作；
2.负责交通运输保障事件信息的接报、核实、处理，汇总上报有关信息，传达有关指令；
3.综合协调有关单位和专家开展会商研判，提出交通运输保障工作相关建议；
4.承担区交通运输保障组交办的其他工作。
[bookmark: _Toc14647]（三）区交通运输保障组成员单位职责
市交通运输局龙岗管理局：负责综合协调辖区各相关领域突发事件所需交通运输应急保障工作；组织管理辖区道路运输、城市公交领域应急运力，协调市交通运输局有关部门做好城市轨道交通、铁路、出租车领域应急运力保障，做好人员、设备和物资的运送工作；组织交通公用设施抢修抢通；协调高速公路收费站和服务区做好应急车辆相关通行服务保障。
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龙岗大队：负责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维护道路交通秩序，保障道路交通有序、安全、畅通；牵头建立健全道路应急通行机制，开辟“绿色通道”，做好应急车辆核验放行和交通疏导工作；协调处理应急状态下应急车辆道路交通违法事宜。
东部高速交警大队：负责管辖范围高速公路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维护道路交通秩序，保障道路交通有序、安全、畅通；牵头建立健全道路应急通行机制，开辟“绿色通道”，做好应急车辆核验放行和交通疏导工作；协调处理应急状态下应急车辆道路交通违法事宜。
区应急管理局：负责对抢险救援车辆和人员信息进行审核、汇总，并向联动部门同步推送；统筹协调相关部门做好抢险救援车辆快速通行服务保障工作；协调全区军地应急联动相关事宜。
区人武部：按照军地应急联动机制，协调解放军部队支援参与承担抢救、运送重要物资，道路（桥梁、隧道）等专业抢险抢修任务。
各街道：按照属地管理原则，统筹辖区资源力量，为参与交通运输保障企业（单位）及相关人员提供必要后勤保障。
其他部门（单位）：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职责分工，协助、配合参与相关交通运输应急保障工作。
[bookmark: _Toc6071]（四）现场工作组
当区委区政府或其专项应急指挥机构成立现场指挥部时，区交通运输保障组根据现场指挥部的统一部署要求，派出现场工作组进驻现场指挥部，具体组织、指挥、协调现场交通运输保障工作。
现场工作组由市交通运输局龙岗管理局牵头，根据交通运输保障任务需要，由相关成员单位派员参与。需要驻深解放军部队参加的交通运输保障任务，按照军地应急联动机制规定的指挥关系和指挥权限进行指挥。
[bookmark: _Toc16733]三、预防、监测与预警
[bookmark: _Toc20713]（一）预防与应急准备
1.强化应急运力储备。统筹涵盖管辖领域各类运输方式，组织协调有能力、有社会责任感的交通运输企业加强道路运输、城市公交等应急运力储备，做到“平时各自运营，急时迅速集结”。发挥大中型交通运输企业的组织优势、运力优势和骨干示范作用，充分落实组织和管理责任，做好应急运输保障设施、设备技术维护，确保上下联络顺畅，随时掌握最新运力规模和动态分布情况，不断提升应急运输装备现代化、专业化和智能化水平。
2.完善交通运输网络建设。加强重要交通运输通道、枢纽、中转调运站等交通关键节点建设，完善交通基础设施，形成快速通达、衔接有力、功能适配、安全可靠的综合交通应急运输网络，提高应急交通通达度和运转效率。
3.提升系统韧性和安全性。强化交通运输基础设施质量安全技术标准，增强关键设施、设备的容灾备份能力，提升防灾抗灾水平；加强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维护管理，确保其保持或者处于安全、适用状态；组织开展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安全风险评估，强化重要通道、枢纽运行监测能力和保通保畅能力，提升交通运输网络系统韧性和可靠性。
4.完善应急转换机制。根据城市应急需求，合理规划预留应急交通保障功能空间，充分评估既有场地、设施作业能力，对具备改造潜力的场地、设施进行应急功能改造，制定平急转换应急预案，满足应急状态下从“平”到“急”的快速转换。
5.健全跨部门协调联动机制。加强交通、交管、应急等部门之间的工作交流和信息互通，优化应急信息报送程序和共享机制，不断健全跨方式、跨部门应急协调联动机制。
[bookmark: _Toc10491]（二）监测
区交通运输保障组各成员单位按照职责分工，建立交通运输监测体系，对道路运输整体运行状况，以及火车站、汽车站等交通枢纽、场站的交通流量、客运量、货运量等监测数据进行收集、汇总分析和变化趋势预测。
区交通运输保障组各成员单位加强日常沟通联系，建立会商机制，做好监测信息传递，强化信息互通。重点监测收集的信息内容如下：
（1）国家、省、市重点或紧急物资运输通行保障需求信息；
（2）应急管理、规划和自然资源、水务、气象等专业部门提供的灾害监测和预报预警信息；
（3）各级交通运输、公安交管、铁路等部门提供的交通运输监测信息；
（4）可能诱发交通运输系统风险的突发事件、险情信息；
（5）其他与交通运输保障有关的信息。
[bookmark: _Toc18445]（三）预警
1.预警研判
保障组办公室密切关注突发事件相关信息，预计需要提供交通运输保障时，立即组织相关成员单位开展会商研判，按照突发事件发生紧急程度、发展态势和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分析可能的交通运输保障情形和所需的交通运输保障强度。根据会商研判结果，形成交通运输保障预警信息，通报区交通运输保障组相关成员单位。
交通运输保障预警信息内容包括：预警事由、对交通运输系统运行的潜在影响、预计交通运输保障级别、可能需要的交通运输保障内容、警示事项、相关防范和应急准备措施，以及发布机关、发布时间、起始时间、咨询方式等。
2.预警响应
区交通运输保障组相关成员单位根据预警信息和可能的交通运输保障需求特点，立即启动相应的预警响应行动，采取下列一项或多项措施，做好交通运输应急保障工作准备：
（1）强化值班值守和信息报告，加强交通运输系统运行情况监测，持续关注突发事件发生、发展情况；
（2）根据需要加强跨部门协调沟通和会商研判；
（3）组织交通运输保障企业（单位）和相关人员进入待命状态，调集应急运输保障所需的运力和装备，检测交通运输工具和应急通信设备，确保处于良好状态；
（4）加强对交通运输重要枢纽、重点场站、重点运输通道的巡查维护，确保正常运行；
（5）其他必要的预警响应措施。
3.预警调整和解除
交通运输保障预警信息实行动态管理，根据事态发展，保障组办公室会同相关成员单位适时调整预警信息内容。当有事实证明突发事件应对不需要提供交通运输保障时，即可终止预警期，并解除已经采取的有关措施。
[bookmark: _Toc689]四、应急响应
[bookmark: _Toc8747]（一）信息报告
信息报送工作贯穿突发事件交通运输保障工作的全过程。保障组办公室作为区交通运输保障组日常办事机构，组织、协调各成员单位建立交通运输保障事件信息报送快速反应机制。
区交通运输保障组各成员单位在掌握交通运输保障事件相关信息后，应立即研判事态的严重性、可控性和紧迫性，及时报告保障组办公室，同时通报涉事街道。保障组办公室及时向区交通运输保障组汇报，并报告区委区政府或其专项应急指挥机构。
按照区委区政府或其专项应急指挥机构的信息核查要求，保障组办公室及时组织相关成员单位基于所掌握的交通运输系统运行情况，积极配合开展相关信息核查报送工作。
[bookmark: _Toc20669]（二）响应启动
当龙岗区发生一般级别以上突发事件后，保障组办公室应持续关注突发事件发展情况，协调相关成员单位开展会商，及时研判对交通运输系统运行的影响及潜在的应急运输保障需求，并根据交通运输保障事件分级标准、区委区政府或其专项应急指挥机构下达任务要求，启动应急响应。
区级层面交通运输保障应急响应由高到低划分为三级：一级（I级）、二级（Ⅱ级）、三级（Ⅲ级）。根据需要提供交通运输保障的情形及相应级别，实施分级应急响应。
1.三级（Ⅲ级）应急响应
一般级别交通运输保障，由区保障组办公室启动三级（Ⅲ级）应急响应。
当启动三级（Ⅲ级）响应时，由区交通运输保障组负责组织、协调提供交通运输应急保障。对于涉及面广、敏感度较高、处置不当可能造成严重后果，或者评估可能超出区委区政府保障能力的，保障组办公室参照二级（Ⅱ级）响应，提请市交通运输保障组开展工作指导。
2.二级（Ⅱ级）应急响应
较大级别交通运输保障，按照市级预案实施，由市保障组办公室提出启动二级（Ⅱ级）应急响应的建议，报市交通运输保障组组长决定后实施。
当启动二级（Ⅱ级）响应时，由市保障组办公室负责组织、协调相关成员单位，按照职责分工共同做好交通运输应急保障工作。对于涉及多种交通运输方式、指挥调度保障企业（单位）较多、协调衔接工作量较大的，可根据具体工作需要，要求相关成员单位派员参与保障组办公室工作，提高组内协调运行效率。
区保障组在市保障组指挥下配合落实相关工作。
3.一级（I级）应急响应
重大、特别重大级别交通运输保障，由市交通运输保障组提出启动一级（I级）应急响应的建议，报市委市政府或其专项应急指挥机构相关负责同志决定后实施。
当启动一级（I级）响应时，由市交通运输保障组组长召集相关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召开联席会议，启动应急协调联动机制，共同研究制定交通运输保障工作目标和方案。市交通运输保障组在国家或交通运输部、省政府或省交通运输厅的统一协调、指挥下，全面统筹我市资源力量，做好跨区域、跨方式、跨部门的交通运输资源调度、支援保障等工作。
区保障组在市保障组指挥下配合落实相关工作。
[bookmark: _Toc27764]（三）响应措施
交通运输保障应急响应启动后，区交通运输保障组相关成员单位在区交通运输保障组的统一组织、指挥、协调下，立即采取下列一项或多项措施，共同做好交通运输应急保障工作：
1.应急运力调度
（1）根据应急运输需求，指挥调度相关交通运输保障企业（单位）及应急运力执行运输任务；
（2）加强对相关单位和应急运力的监督检查，确保相关力量快速反应、协同应对；
（3）加强过程跟踪指导，保障紧急情况下应急交通工具的优先安排、优先调度、优先通行；
（4）当既有应急运力不能满足运输需求时，可以临时调用其他客货运经营者的运力参与应急运输保障工作；
（5）当区内应急运力不能满足需要时，请求相应的上级主管部门协调调度周边区域应急运力支援。
2.物资运输
（1）核实货运运力需求，掌握疏运货物或应急物资的类型、尺寸、重量、数量、装载条件要求、运输时间要求、交接地点、对接人员等信息；
（2）根据运力需求制定运输保障方案，明确交通运输工具（类型、型号、数量）、运力提供单位、驾驶装卸人员资质、运输线路规划及交通通行要求等，根据工作需要发放应急通行证件；
（3）指挥调度或协调相应道路运输运力，组织实施物资运输工作；
（4）持续跟踪物资运输状态，根据运力需求变化及时调整运力安排，根据交通通行情况及时调整运输线路，协调解决物资运输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5）协调涉事属地街道合理开设停车场、调车场，维持现场车辆进出秩序，为运输保障人员提供必要后勤保障；
（6）定期收集、汇总、上报物资运输任务执行情况；
（7）运输危险品、大型特种设备或其他重要物资时，应调度具有相关资质和能力的货运运力保障企业（单位），必要时制定专门的运输保障方案，并加强全流程监管。
3.人员运输
（1）核实客运运力需求，掌握需运输的疏散转移人员和应急人员数量、人员类型（年龄、性别、身体状况等）、运输时间要求、随行人员要求、接送地点、对接人员等信息；
（2）根据运力需求制定运输保障方案，明确交通运输工具（类型、型号、数量）、运力提供单位、驾驶人员及随行人员、人员接驳方案、运输线路规划及交通通行要求等，根据工作需要发放应急通行证件；
（3）指挥调度协调相应道路运输、城市公交、出租车运力，组织实施人员运输工作；
（4）持续跟踪人员运输状态，根据运力需求变化及时调整运力安排，根据交通通行情况及时调整运输线路，协调解决人员运输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5）协调涉事街道合理开设停车场、调车场，维持现场车辆进出秩序，为运输保障人员提供必要后勤保障；
（6）定期收集、汇总、上报人员运输任务执行情况；
（7）根据需要，协调涉事街道组织基层管理单位、公安部门等派员随行运输，维持人员秩序；
（8）运输伤病人员、残障人员、在押被监管人员等特殊人员时，应调度具有相关资质和能力的客运运力保障企业（单位），加强随行支持保障，必要时制定专门的运输方案，并加强全流程监管。
4.抢险救援车辆通行服务保障
（1）应急管理部门统筹抢险救援车辆信息审核、汇总，及时将参加抢险救援车辆的车型、数量、车牌号、行驶路线以及相关人员、装备等信息推送交通运输、公安及交通管理等联动部门；
（2）交通运输部门协调沿途高速公路运营管理单位免收通行费用；
（3）公安交管部门开通“绿色通道”，引导抢险救援车辆快速通行；
（4）当出动大型特种设备或超限运输车辆，需对道路采取加固、改造措施或对通行线路采取临时交通管制等特殊要求时，交通运输部门会同公安及交通管理部门为重大装备运输提供便利条件。
[bookmark: _Hlk112151389]5.交通公用设施抢修保通
（1）当交通公用设施损毁，影响应急物资、人员等运输通行时，相关设施主管部门组织调集专业应急救援队伍、装备、物资，抢修被损毁的交通运输重要设施和关键设备，或搭建临时性设施，保障交通运输网络不断、应急运输绿色通道不断；
（2）视情况及时启用备份设施设备或工作方案，对交通运输保障相关场地空间、设施设备进行应急转换，完善应急运输设施功能和运行保障，提升集疏运、装卸、分拨、转运、通行能力和作业效率。
6.交通疏导管制
公安交管部门根据道路和交通流量的具体情况，可以采取疏导、限制通行、禁止通行等措施，维护道路交通秩序，保障道路交通有序、安全、畅通。
7.多式联运
对于需要在道路、铁路、水路、航空等不同交通运输方式之间进行中转运输的，交通运输部门与铁路、民航等部门在市交通运输保障组指导下加强工作衔接和协调配合，共同优化接驳运输组织方案，高效协同完成应急运输保障任务。
8.应急征用
在采取调用全区交通运输行业现有保障资源后，仍无法满足交通运输保障需要的紧急情况下，相关部门可以依法实施应急征用措施，征用有关单位和个人的交通运输工具、场地、设施设备和其他物资，并在使用完毕后及时返还。
9.信息发布和舆情应对
区交通运输保障组在区委区政府或其专项应急指挥机构的统一领导下负责交通运输应急保障相关信息发布和舆情处置工作，提前告知公众交通运输应急保障行动对公共交通运行可能造成的影响，持续关注相关行动造成的网络舆情动向，会同相关成员单位及时发布澄清信息，消除不良影响。根据上级要求快速准确收集报送相关行动信息，配合开展新闻发布工作。
[bookmark: _Toc30648]（四）响应结束 
当突发事件应对所需交通运输保障任务执行完毕，由相应的应急响应启动单位决定结束应急响应。
应急响应结束后，保障组办公室组织、协调参与响应的成员单位逐步停止有关应急措施，有序撤离相关交通运输保障力量和工作人员，并做好后续相关工作。
[bookmark: _Toc31909]五、保障措施
[bookmark: _Toc29667]（一）队伍保障
区交通运输保障组各成员单位按照职责分工，组织、指导相关交通运输保障企业（单位），遵循“平急结合、常备不懈”的原则，分类组建专兼结合的客货运力、交通公用设施抢修保通、交通秩序维护疏导等交通运输保障队伍。
交通运输保障企业（单位）加强应急管理制度建设、人才队伍建设、装备物资建设、应急能力建设，将人员队伍、交通运输工具、装备物资配置等详细信息及其变动情况上报相关主管部门；应急状态下服从统一调度、指挥，根据调度指令承担交通运输保障任务。
交通运输保障队伍信息实行动态管理，由相关主管部门定期组织核实、汇总更新，并报保障组办公室备案，以便突发事件发生时能够及时响应，提高指挥调度的可靠性。
[bookmark: _Toc19848]（二）经费保障
加强交通运输应急能力建设和突发事件交通运输支出经费保障，将应急运力、应急装备物资储备管理，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应急保障设施设备技术维护，以及相关应急培训、演练经费，纳入相关部门（单位）年度财政预算安排；将突发事件交通运输保障所需经费，纳入市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经费使用范围。规范经费使用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bookmark: _Toc67587298]配合市级部门研究采取财政补贴、税收减免、荣誉激励等措施，鼓励交通运输企业及各类社会组织主动积极参与应急运输保障工作。对因交通运输应急保障工作需要，交通运输工具、场地、设施设备、物资被征用产生的费用，或者征用后毁损、灭失造成的损失，按照“谁使用、谁负责”“谁征用、谁补偿”的原则，依照法律法规对被征用的单位和个人予以合理补偿。
[bookmark: _Toc20012]（三）装备物资保障
根据交通运输保障需求特点，完善交通运输应急装备物资储备体系，科学合理确定装备物资储备品种目录、数量规模、空间布局、储备方式等，充分利用行业市场资源，建立政府储备与企业储备相结合、政府采购与政府补贴相结合的应急装备物资储备方式，鼓励加强专业化高精尖的应急设备装备、工具器材储备，强化应急装备物资储备能力。
建立完善应急装备物资维护管理制度，实施动态管理，定期核实、更新、补充装备物资，确保储备信息数据真实、有效；规范落实日常检查、维护、保养等工作，确保应急装备物资处于正常使用状态，满足应急启用要求。
根据不同突发事件的危害特点和安全防护要求，在专业处置部门（单位）的指导下，为参与执行交通运输应急保障任务的企业（单位）和人员，提供必要的防护装备保障。
[bookmark: _Toc121]（四）培训演练保障
区交通运输保障组各成员单位应根据各自职责，组织做好本单位及所辖交通运输保障企业（单位）的应急培训，将应急教育培训纳入日常业务管理工作，充分宣贯本预案及相关工作制度；组织、指导所辖交通运输保障企业（单位）定期开展紧急拉动演练，检验保障队伍快速反应能力；根据实际工作需要，组织开展交通运输保障专项应急演练，不断提升应急状态下的紧急运输和通达能力。
区交通运输保障组根据区委区政府或其专项应急指挥机构的统一部署安排，组织、协调相关成员单位积极参与市级各类突发事件应急演练，检验本预案的有效性和实际操作性，同时通过应急演练加强各单位、各环节的磨合，检验综合交通运输保障能力。
[bookmark: _Toc30231]六、预案管理 
[bookmark: _Toc13337]（一）预案衔接
区交通运输保障组各成员单位要根据职责分工和工作需要，制定本辖区、本部门交通运输保障应急预案（或行动方案），或建立跨部门专项协调工作机制，在与本预案充分衔接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交通运输保障组织指挥机制、资源调用程序、具体保障措施等内容。各成员单位制定的相关应急预案、行动方案、工作机制及其配套制度文件，报保障组办公室备案。
[bookmark: _Toc4141]（二）预案评估与修订
保障组办公室定期组织本预案评估工作，并根据评估结果进行修改完善。有下列情形之一时，应当及时修订预案，保障其适用性和可操作性：
（1）制定预案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上位预案中的有关规定发生重大变化的；
（2）应急组织指挥机构及其职责发生重大变化或调整的；
（3）面临的交通运输保障需求发生重大变化的；
（4）重要应急资源发生重大变化的；
（5）在实际突发事件应对和应急演练中发现问题需要进行重大调整的；
（6）预案中的其他重要信息发生变化的；
（7）区交通运输保障组认为应当修订的其他情形。
[bookmark: _Toc8598]（三）预案实施与解释
本预案自发布之日起实施，由市交通运输局龙岗管理局负责解释。
[bookmark: _Toc1181]七、附件
1.交通运输保障事件分级标准
2.龙岗区突发事件交通运输保障组架构图
3.龙岗区交通运输保障应急响应流程图
4.龙岗区突发事件交通运输保障需求（任务）接收单
5.龙岗区突发事件交通运输保障应急指令（模板）
6.深圳市龙岗区交通运输应急保障力量清单（客运-危运-普货，重点停放龙岗区）

[bookmark: _Toc15663]附件1：交通运输保障事件分级标准
	级别
	分级标准

	特别重大
	1. 因突发事件造成30000人以上旅客滞留；需紧急转移安置10万人以上；参与人数5000人以上，影响重大的非法集会、游行示威、上访请愿、聚众闹事、罢工（市）等群体事件；
2. 因突发事件导致交通设施特别严重损毁，国家干线公路交通毁坏、中断、阻塞、或者大量车辆积压、人员滞留，通行能力影响周边省份，抢修处置时间预计在24小时以上；
3. 因突发事件导致重要客运枢纽运行中断，造成大量旅客滞留，恢复运行及人员疏散预计在48小时以上；
4. 铁路繁忙干线遭受破坏行车中断，或繁忙干线客运列车脱轨18辆以上，或繁忙干线货运列车脱轨60辆以上，经抢修在48小时内无法恢复通车；
5. 重要港口瘫痪或遭受灾难性损失，造成重要航道发生长时间断航；
6. 发生因重要物资缺乏、价格大幅波动可能严重影响全国或大片区经济整体运行和人民正常生活，超出省交通运输厅运力组织能力。
7. 由国家或交通运输部统一协调、指挥，需我市提供交通运输保障的其他突发事件。

	重大
	1. 因突发事件造成3000人以上旅客滞留；需紧急转移安置5万人以上、10万人以下；参与人数1000人以上、5000人以下，影响重大的非法集会、游行示威、上访请愿、聚众闹事、罢工（市）等群体事件；
2. 因突发事件导致交通设施严重损毁，国家干线公路交通毁坏、中断、阻塞或者大量车辆积压、人员滞留，抢修处置时间预计在12小时以上；
3. 因突发事件导致重要客运枢纽运行中断，造成大量旅客滞留，恢复运行及人员疏散预计在24小时以上；
4. 铁路繁忙干线遭受破坏，造成行车中断，经抢修24小时内无法恢复通车；客运列车脱轨18辆以上，或货运列车脱轨60以上；客运列车脱轨2辆以上，18辆以下，或货运列车脱轨6辆以上、60辆以下，并中断繁忙干线铁路形成24小时以上或中断其他线路铁路车48小时以上；
5. 重要港口遭受严重损失，一般港口瘫痪或遭受灾难性损失，造成重要干线航道发生严重堵塞；
6. 因发生重要物资缺乏、价格大幅波动严重影响省域内经济整体运行和人民正常生活。
7. 由省政府或省交通运输厅负责，需我市提供交通运输保障的其他突发事件。

	较大
	1. 因突发事件造成300人以上旅客滞留超过6个小时；需紧急转移安置3万人以上、5万人以下；参与人数100人以上、1000人以下，影响重大的非法集会、游行示威、上访请愿、聚众闹事、罢工（市）等群体事件；
2. 因突发事件导致交通设施较大损毁；高速公路、普通国道交通中断；重要客运枢纽运行中断；
3. 铁路干线破坏、行车中断；客运列车脱轨2辆以上、18辆以下，或货运列车脱轨6辆以上、60辆以下；中断繁忙干线铁路6小时以上；中断其他线路铁路10小时以上；
4. 重要港口局部严重损失或一般港口遭受严重损失，造成重要航道发生较严重堵塞；
5. 由市委市政府或市应急指挥机构统一指挥，经市交通运输保障组认定达到较大交通运输保障级别的其他突发事件。

	一般
	1. 因突发事件造成300人以下旅客滞留超过6个小时；需紧急转移安置5000人以上、3万人以下；参与人数50人以上、100人以下，影响重大的非法集会、游行示威、上访请愿、聚众闹事、罢工（市）等群体事件；
2. 因突发事件导致交通设施轻微损毁；高速公路、普通国道交通中断；重要客运枢纽运行中断；
3. 繁忙干线双线之一线或单线行车中断3小时以上、6小时以下，双线行车中断2小时以上、6小时以下；其他线路双线之一线或单线行车中断6小时以上、10小时以下，双线行车中断3小时以上、10小时以下；
4. 一般港口局部遭受严重损失，四级以上重要航道发生断航或严重堵塞；
5. 由区委区政府或区应急指挥机构统一指挥，经区交通运输保障组认定达到一般交通运输保障级别的其他突发事件。



[bookmark: _Toc14390][bookmark: _Toc111655981]附件2：龙岗区突发事件交通运输保障组架构图
区（各类）突发事件专项应急指挥机构
区突发事件交通运输保障组

东部高速交警
市交通运输局龙岗管理局
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龙岗大队
区应急管理局
客货运企业
区人武部
各街道
公交企业
指挥部办公室
现场指挥部
保障组办公室
现场工作组
进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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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5325]附件3：龙岗区交通运输保障应急响应流程图申请单位
【具有交通运输保障需求的市有关部门或涉事属地街道】
区交通运输保障组
办公室
区交通运输保障组
相关成员单位
交通运输保障企业
（单位）
① 提出交通运输
保障需求
区委区政府或其专项应急指挥机构
② 发布交通运输
保障指令
③ 指挥调度
保障队伍
⑤ 反馈指令
执行情况
⑥ 汇总反馈保障
任务完成情况
④ 反馈任务
执行情况
抄报需求
① 下达交通运输
保障任务
分工负责
分级响应

	一般级别
交通运输保障
	Ⅲ级响应
	由区交通保障组统筹协调组织。

	较大级别
交通运输保障
	Ⅱ级响应
	由市保障组办公室提报保障组组长决定后启动，由市保障组办公室负责组织、协调交通运输应急保障。

	重大、特别重大
交通运输保障
	I级响应
	由保障组提报市委市政府或其专项应急指挥机构决定后启动，由保障组组长召集成员单位召开联席会议，协同组织指挥交通运输应急保障。



	交通运输局龙岗管理局：
组织协调应急运力和相关保障力量，抢修抢通交通设施。

	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龙岗大队、东部高速交警：
维护交通秩序，负责道路安全管理，开辟“绿色通道”。

	区应急管理局：审核运输需求，协调军地应急联动。

	区人武部：协调解放军部队参与人员物资运输和抢修抢通工作。

	各街道：组织属地交通运输保障，提供必要后勤保障。



[bookmark: _Toc27108]附件4：龙岗区突发事件交通运输保障需求（任务）接收单
龙岗区突发事件交通运输保障需求（任务）接收单
	需求申请单位/任务下达机构
	
	接收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联系人
	
	联系方式
	

	突发事件基本信息：

	交通运输保障需求（任务）：

	交通运输保障任务执行情况反馈

	（根据交通运输保障任务执行情况及时更新填报。主要说明已采取的应急运力调度，人员、物资运输，通行服务保障，设施抢修保通等保障措施，总体执行进度，预计完成时间，联系人及联系方式等。）





龙岗区交通运输保障组   
年  月  日  时  分  


注：此表用于区交通运输保障组（办公室）接收登记市有关部门或涉事地区委区政府提出的交通运输保障需求和区委区政府或其专项应急指挥机构下达的交通运输保障任务，并反馈交通运输保障任务执行情况。
[bookmark: _Toc12107]附件5：龙岗区突发事件交通运输保障应急指令（模板）
龙岗区突发事件交通运输保障应急指令
区交通运输保障组（编号〔    〕  号）  签发人：      
（区交通运输保障组成员单位/保障企业（单位）名称）：
根据 （指令原由、目的或依据）               ，为  （交通运输保障目标）     ，现向你单位下达交通运输保障任务：

（说明交通运输保障指令的具体事项、措施及要求。）



请指挥调度交通运输保障队伍执行，具体执行情况及时报告区交通运输保障组办公室。
特此通知。

龙岗区交通运输保障组
年  月  日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


[bookmark: _Toc16720]附件6：深圳市龙岗区交通运输应急保障力量清单（客运-危运-普货，重点停放龙岗区）
	序号
	企业名称
	数量
	车辆类型
	营运类型
	座位/吨位
	车辆停放区域
	负责人
	联系方式
	联络人
	联系方式

	1. 
	龙岗区客运
	
	
	
	
	
	
	
	
	

	2. 
	深圳市龙运发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7
	燃油大巴车
	燃油大巴车
	49
	龙岗区
	赖东文
	13902931323
	林伟聪
	13590130121

	3. 
	全市客运
	
	
	
	
	
	
	
	
	

	4.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90
	纯电动出租车
	纯电动公交车
	20
	全市
	蔡银燕
	13590390872
	李向峰
	13418952277

	5. 
	深圳市东部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80
	纯电动公交车
	纯电动公交车
	20
	龙岗区、坪山区、大鹏区
	卢荣远
	13501570338
	刘志勇
	13421303958

	6. 
	
	80
	纯电动公交车
	纯电动公交车
	20
	宝安区、龙华区、光明区
	陈  辉
	13510714002
	郑  扬
	13798593895

	7. 
	深圳市鹏翔旅游运输有限公司
	5
	燃油大巴车
	燃油大巴车
	49
	罗湖区
	唐明文
	15889607743
	邓志雄
	13510661155

	8. 
	深圳市宝运发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8
	燃油大巴车
	燃油大巴车
	49
	宝安区
	余浩云
	13424248732
	潘文艺
	13554904027

	9. 
	深圳市港龙运输实业有限公司
	969
	纯电动出租车
	纯电动出租车
	5
	全市
	张志君
	13802557389
	骆建民
	13316839558

	10. 
	深圳市深港汽车出租有限公司
	945
	纯电动出租车
	纯电动出租车
	5
	全市
	严晋云
	13924668178
	周月媚
	18124630386

	11. 
	深圳巴士集团龙岗公共汽车有限公司
	859
	纯电动出租车
	纯电动出租车
	5
	全市
	赖定启
	13554871973
	林玉志
	13823388551

	12. 
	深圳市鹏程电动汽车出租有限公司
	850
	纯电动出租车
	纯电动出租车
	5
	全市
	黎 建
	13828720764
	林玉志
	13823388551

	13. 
	深圳市鹏程出租汽车有限公司
	655
	纯电动出租车
	纯电动出租车
	5
	全市
	刘 亚
	13510817675
	林玉志
	13823388551

	14. 
	深圳市新乐小汽车出租公司
	385
	纯电动出租车
	纯电动出租车
	5
	全市
	许国防
	18926052882
	刘利峰
	18926533366

	15. 
	深圳市金鹰出租汽车有限公司
	295
	纯电动出租车
	纯电动出租车
	5
	全市
	陈俊江
	13902456675
	周文健
	13590220061

	16. 
	深圳市华程小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257
	纯电动出租车
	纯电动出租车
	5
	全市
	刘柏成
	13603003903
	王利坚
	13802228173

	17. 
	深圳深港（集团）有限公司
	245
	纯电动出租车
	纯电动出租车
	5
	全市
	严晋云
	13924668178
	周月媚
	18124630386

	18. 
	深圳市汉都出租小汽车有限责任公司
	209
	纯电动出租车
	纯电动出租车
	5
	全市
	陈晖
	13908216126
	谭继华
	13670177449

	19.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共汽车分公司
	10
	纯电动公交车
	纯电动公交车
	30
	福田区莲花山公交总站
	梁广豪
	13510023863
	郑方平
	13538282526

	20. 
	新国线集团（深圳）客运有限公司
	2
	客运车辆
	市际包车
	48
	深圳市内
	熊斯嘉
	13510543564
	陈琳
	13590157290

	21.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二分公司
	30
	客运车辆
	公共汽车
	32
	盐田区
	郭芬芬
	13590249805
	罗卓平
	13632647824

	22. 
	深圳市西部公共汽车有限公司
	31
	纯电动公交车
	公交客运
	30/17.8
	各车队
	李威
常洪宝
	17817014100
13714626518
	颜林兵
蔡雨忠
	13421835985
13600445017

	23. 
	深圳市东部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17
	纯电动公交车
	客运
	47
	东部公交场站
	卢荣远
	89986632
	王福星
	13316992483

	24. 
	巴士集团三分公司
	6
	纯电动大巴车
	交通运输旅客应急疏散
	32
	空港总站
	沈绪武
	13682519689
	[image: ][image: ][image: ][image: ]张鹤
	13510537743

	25. 
	巴士集团五分公司
	6
	纯电动公交车
	交通运输旅客应急疏散
	32
	月亮湾综合车场
	杨启雄
	13724309146
	陶志敏
	13632671905

	26. 
	东部公交
	20
	客运车辆
	公交
	49
	坪山辖区
	黄平
	13751120009
	黄平
	13751120009

	27. 
	西部公汽三分公司
	10
	公交车辆
	公交
	30座
	光明区下石家场站
	周中成
	15019201102
	徐鸣
	13714303121

	28. 
	
	10
	公交车辆
	公交
	20座
	光明区天汇城总站
	
	
	钟诚君
	13554926889

	29. 
	
	10
	公交车辆
	公交客
	30座
	光明区马山头总站
	
	
	麦向礼
	13509672366

	30. 
	
	10
	公交车辆
	公交
	30座
	光明区果林村总站
	
	
	陈伟明
	18818996636

	31. 
	
	10
	公交车辆
	公交
	20座
	光明区塘家总站
	
	
	张建彪
	13590149528

	32. 
	深圳市光明区交通控股有限公司
	2
	纯电动大巴车
	县际包车
	24座/辆
	光明区
	秦振中
	13530066505
	廖嘉彬
	13662292833

	33. 
	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深汕巴士有限公司
	30
	纯电动公交车
	道路运输
	14吨
	深汕巴士场站
	苏诚
	13802569847
	李木柯
	13642445497

	34. 
	深圳市丽达旅游运输有限公司
	2
	客运车辆
	旅游包车
	49
	西丽
	倪际华
	13612931882
	覃科德
	13923896891

	35. 
	深圳市侨城客运有限公司
	30
	客运车辆
	旅游包车
	1470
	西丽
	朱运
	13600182308
	李赟
	13560718956

	36. 
	龙岗区危运
	
	
	
	
	
	
	
	
	

	37. 
	深圳深岩燃气有限公司
	1
	小型厢式工程车
	非营运
	5/0.485
	深圳市龙岗区
	马遥之
	13902948039
	黄跃
	13502835319

	38. 
	深圳市大中运输有限公司
	2辆
	危险货物运输车辆
	轻型厢式货车
	2.78吨
	深圳市龙岗区
	丘越华
	13823155202
	康灿
	13038816284

	39. 
	深圳市燕山燕鹏石化有限公司
	1辆
	危险货物运输车辆
	轻型厢式货车
	1.495吨
	深圳市龙岗区
	田敏
	13360532253
	黄云辉
	13554885449

	40. 
	深圳市深燃石油气有限公司
	3
	厢式货车
	营运车辆
	3.805/1.008吨
	深圳市龙岗区
	欧大润
	13902982223
	漆建华
	13715144821

	41. 
	全市危运
	
	
	
	
	
	
	
	
	

	42. 
	深圳市宏茂达石油配送有限公司（东部）
	1
	牵引车
	营运车辆
	2座/33吨
	大鹏新区深葵路85-87号（东部车队停车场）
	苏彬
	13510084621
	苏彬
	13510084621

	43. 
	
	1
	牵引车
	营运车辆
	2座/23吨
	
	
	
	
	

	44. 
	
	1
	罐式车
	营运车辆
	2座/16吨
	
	
	
	
	

	45. 
	深圳市宏茂达石油配送有限公司（西部）
	1
	牵引车
	营运车辆
	2座/33吨
	南山区月亮湾大道与兴海大道交会处南侧一号楼一层（西部车队停车场）
	王汝良
	13590330360
	王汝良
	13590330360

	46. 
	
	1
	牵引车
	营运车辆
	2座/23吨
	
	
	
	
	

	47. 
	
	1
	罐式车
	营运车辆
	2座/16吨
	
	
	
	
	

	48. 
	深圳中鹏天然气运输有限公司
	30
	危险货物运输车辆
	经营性危险品运输
	2人/25吨
	盐田中鹏停车场
	欧阳钎
	13392812158
	欧阳钎
	13392812158

	49. 
	深圳市圣铖油品化工有限公司
	30
	厢式货车
	营运性
	126吨
	深圳宝安松岗
	杨高维
	13418765185
	杨高维
	13418765185

	50. 
	空气化工产品气体（深圳）有限公司
	1
	危险货物运输车辆
	自有
	12.9T
	光明区科裕路16号
	林军
	18565768868
	叶超
	13827403988

	51. 
	深圳市深南燃气有限公司
	1
	小型厢式工程车
	抢险车
	0.75
	南山区
	吴浩南
	13510075552
	刘小雄
	13823305462

	52. 
	深圳市高发特种气体有限公司
	1
	罐式汽车
	非营运
	12.24
	坪山区
	李得强
	13828803363
	张国峰
	13622364401

	53. 
	
	1
	罐式牵引车
	
	28
	
	
	
	
	

	54. 
	龙岗区普货
	
	
	
	
	
	
	
	
	

	55. 
	深圳市金诚达物流有限公司
	5辆
	普通货运车辆
	普通货运车辆
	7吨
	深圳市龙岗区
	金勇
	13798295380
	金勇
	13798295380

	56. 
	深圳市荣汉运输有限公司
	7辆
	普通货运车辆
	重型厢式货车
	8吨
	深圳市龙岗区
	刁仕芳
	18818554522
	刁仕芳
	18818554522

	57. 
	深圳市找车宝物流有限公司
	4辆
	普通货运车辆
	重型厢式货车
	25吨
	深圳市龙岗区
	张国科
	18038054312
	张国科
	18038054312

	58. 
	深圳市明亮物流有限公司
	9辆
	普通货运车辆
	重型厢式货车
	25吨
	深圳市龙岗区
	张宏勇
	13886658404
	张宏勇
	13886658404

	59. 
	深圳市江川汇海国际冷链物流有限公司
	10辆
	普通货运车辆
	冷链厢式货车
	25吨
	深圳市龙岗区
	李金成
	13510311588
	李金成
	13510311588

	60. 
	全市普货
	
	
	
	
	
	
	
	
	

	61. 
	深圳市源兴果品股份有限公司
	3
	重型厢式货车
	营运车辆
	18吨
	深圳市内
	郑景森
	13501557606
	刘智声
	13823159676

	62. 
	深圳市亨尼斯物流有限公司
	3
	厢式货车
	营运车辆
	9.6吨
	深圳市内
	郑壮艺
	13924651738
	许晓杰
	13924651738

	63. 
	深圳市万里鹏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81
	普通货运车辆
	货运
	16吨、19吨、26吨、30吨、35吨、40吨
	盐田区
	王利强
	18602037888
	王利强
	18602037888

	64. 
	新禧供应链管理（深圳）有限公司
	20
	普通货运车辆
	货运
	18吨、20吨、25吨、29吨
	盐田区
	张平
	18682156907
	张平
	18682156907

	65. 
	深圳安迅物流有限公司
	9
	普通货运车辆
	货运
	30.415吨、35.4吨、40吨
	盐田区
	孙林
	13826515112
	孙林
	13826515112

	66. 
	深圳市粤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
	普通货运车辆
	非运营
	5座/1吨
	深盐二通道管理中心
	陆中贵
	13613040679
	李向阳
	13713925015

	67. 
	深圳市赤湾东方物流有限公司
	5
	牵引车
	集装箱运输
	35
	深圳龙华区
	任国富
	13923736116
	任国富
	13923736116

	68. 
	深圳市长筑工程有限公司
	5
	普通货运车辆
	载客
	5座
	新桥工区
	聂国华
	18122093343
	聂国华
	18122093343

	69. 
	广东灿城农产品集团有限公司
	7
	普通货运车辆
	普货
	2/1.48
	深圳龙华
	李振雄
	13723792827
	李振雄
	13723792827

	70. 
	深圳申瑞运输服务有限公司
	20
	普通货运车辆
	普货
	2/10
	深圳龙华
	陈德明
	18915119319
	陈德明
	18915119319

	71. 
	深圳市邦林物流有限公司
	2
	普通货运车辆
	普货
	2/8
	深圳龙华
	任邦林
	15818731225
	任邦林
	15818731225

	72. 
	深圳市德邦道路运输有限公司
	26
	普通货运车辆
	普货
	2/1.49
	深圳龙华
	李天华
	18878479271
	李天华
	18878479271

	73. 
	深圳市骏达物流有限公司
	20
	普通货运车辆
	普货
	2/1.49
	深圳龙华
	彭勇
	13510867473
	彭勇
	13510867473

	74. 
	深圳市清湖冷链有限公司
	1
	普通货运车辆
	普货
	2/3
	深圳龙华
	陈仲明
	13828877128
	陈仲明
	13828877128

	75. 
	深圳市深能燃气有限公司
	5
	危险货物运输车辆
	危运
	2/1.215
	深圳龙华
	严登高
	13570854282
	严登高
	13570854282

	76. 
	深圳市友佳冷链有限公司
	6
	普通货运车辆
	普货
	2/8
	深圳龙华
	张剑飞
	15013810153
	张剑飞
	15013810153

	77. 
	深圳市路桥集团有限公司盐鹏分公司
	6
	普通货运车辆
	非营运
	4座
	坪山区
	麦伟明
	13808808773
	李浩雄
	13714026437

	78. 
	深圳市粤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6
	普通货运车辆
	非营运
	5座/10吨
	迭福山隧道管理所
葵坝隧道管理所
	邱文武
	13902920948
	朱小瑞
	13686419015

	79. 
	
	1
	普通货运车辆
	非运营
	5座/1吨
	迭福山基地
	陆中贵
	13613040679
	李向阳
	13713925015


注：数据更新截至2023年第四季度
[bookmark: _Toc12931]八、附录：突发事件交通运输保障应急案例分析报告

[bookmark: _Toc16219]1引言
龙岗区作为深圳市的重要区域，交通网络密集，交通运输活动频繁。突发事件的发生可能对交通运输系统造成严重冲击，影响居民生活、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为有效应对此类情况，制定科学合理且具有针对性的交通运输保障应急预案至关重要。本报告通过对相关突发事件典型案例的深入剖析，研究应对规律，构建情景，梳理职责任务，评估应急能力，明确应急响应流程及措施，旨在为龙岗区交通运输保障应急工作提供有力支撑，提升整体应急处置水平。本案例中只要需要提供交通运输保障应急，即使预警启动保障应急，也纳入案例。

[bookmark: _Toc13552]2典型案例分析
2.1暴雨洪涝导致道路积水阻断交通事件（2024年）
事件基本信息
地点：龙岗区某主干道与支路交汇路段，该区域地势较低，排水系统相对薄弱。
时间：2024年5月10日，受强降雨云团影响，龙岗区遭遇特大暴雨，降雨量在3小时内达到150毫米。
影响范围：导致该交汇路段积水深度达1.2米，周边5条道路不同程度积水，交通陷入瘫痪，波及多个住宅小区、商业中心及学校，约5000名居民出行受到影响，多辆汽车被困在积水中。
事件经过
强降雨持续，道路排水系统无法及时排除大量雨水，积水迅速在低洼的交汇路段聚集。早上7时许，正值上班高峰期，积水深度已超过车辆进气口，导致众多车辆熄火被困。由于道路拥堵，公交车辆无法正常运行，周边居民出行受阻，部分行人试图趟水过马路，存在极大安全隐患。
应对措施与结果
交通运输部门迅速启动应急预案，联合交通管理部门对积水严重路段实施交通管制，设置警示标志，引导车辆绕行。同时，调配排水抢险车辆和人员赶赴现场，利用大功率排水泵进行排水作业。公交公司及时调整公交线路，通过公交APP和社交媒体向乘客发布线路调整信息。经过6小时的连续奋战，积水基本排除，道路恢复通行。此次事件中，虽无人员伤亡，但因交通中断造成周边区域商业活动损失约200万元，居民生活受到较大困扰。
2.2交通事故引发的交通拥堵及次生灾害事件（2023年）
事件基本信息
地点：龙岗区某高速公路入口附近路段，该路段车流量大，为连接市区与周边区域的重要通道。
时间：2023年11月15日17时30分，晚高峰时段。
影响范围：一起涉及5辆汽车的连环追尾事故，造成该路段双向交通拥堵，拥堵长度达5公里，车辆滞留时间长达3小时。事故导致一辆运载危险化学品（甲醇）的槽罐车发生轻微泄漏，威胁周边环境及人员安全。
事件经过
由于前方车辆突然减速，后方车辆避让不及，引发5车连环追尾。其中，一辆货车撞击槽罐车尾部，导致槽罐车阀门受损，甲醇出现轻微泄漏。事故发生后，现场一片混乱，车辆无法通行，大量司机下车查看情况，加剧了交通拥堵。周边居民发现化学品泄漏后，纷纷报警。
应对措施与结果
交通管理部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对事故现场进行封锁，疏散周边群众，设置警戒区域。消防救援部门迅速出动，对甲醇泄漏进行处置，采用泡沫覆盖等方式防止泄漏物挥发和引发火灾。交通运输部门协调清障车辆将事故车辆拖离现场，组织人员对道路进行清理。同时，通过交通诱导屏、广播电台等渠道发布交通拥堵信息，引导车辆提前选择其他路线。经过4小时的紧张处置，事故车辆全部清理完毕，道路恢复畅通，未发生人员伤亡和重大环境污染事件，但交通拥堵给周边企业和居民带来了较大不便，经济损失约150万元，主要包括货物延误损失、车辆维修费用等。
2.3施工事故导致道路坍塌影响交通事件（2022年）
事件基本信息
地点：龙岗区某城市道路改造施工现场，该道路为城市主干道，施工区域位于道路中央。
时间：2022年8月20日10时许。

影响范围：因施工过程中对地下土体结构破坏，且未采取有效支护措施，导致约30米长的道路路面突然坍塌，形成一个深约5米的大坑。坍塌路段双向交通中断，周边多条公交线路被迫调整，影响了周边写字楼、商场及居民区的正常出行，受影响人数约3000人。
事件经过
施工单位在进行地下管道铺设作业时，违规超挖，且未按照设计方案进行土体支护。随着施工推进，地下土体失去稳定，上方道路路面承受不住压力，发生坍塌。坍塌瞬间，一辆正在路面行驶的小汽车陷入坑中，司机被困。
应对措施与结果
施工单位立即停止作业，组织现场人员对被困司机进行救援，并向相关部门报告。消防救援、医疗急救等部门迅速赶赴现场，利用专业设备成功救出被困司机，司机仅受轻伤。交通运输部门会同交通管理部门对周边道路实施交通管制，组织专家对坍塌原因进行勘查分析。同时，制定临时交通疏导方案，通过设置临时便道、调整信号灯配时等措施，引导车辆绕行。施工单位在专家指导下，对坍塌道路进行紧急修复，经过3天的连续施工，道路恢复通行。此次事件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约250万元，包括道路修复费用、施工延误损失以及周边商业经营损失等。

[bookmark: _Toc1925]3突发事件应对规律分析
3.1案例应对经验总结
暴雨洪涝事件：建立完善的雨情监测预警机制，提前掌握降雨信息，及时发布预警通知，提醒市民和相关部门做好防范准备。在应对过程中，加强部门间协同配合，交通运输、交通管理、排水等部门联合行动，快速实施交通管制、排水抢险和公交运营调整等措施，保障人员安全和交通尽快恢复。
交通事故及次生灾害事件：交通管理部门快速响应，及时封锁事故现场，疏散群众，确保现场安全。消防救援部门针对危险化学品泄漏等次生灾害，具备专业的处置能力和装备，能够迅速采取有效措施控制事态发展。交通运输部门协同清障和疏导交通，利用多种渠道发布交通信息，引导车辆绕行，减少拥堵影响。
施工事故导致道路坍塌事件：施工单位应严格遵守施工规范，加强施工安全管理，一旦发生事故，立即停止作业并展开自救。各相关部门迅速响应，形成救援合力，保障被困人员生命安全。交通运输部门及时制定交通疏导方案，降低对交通的影响，同时组织专家评估和指导修复工作，确保道路尽快恢复正常使用。
3.2共性应对规律提炼
快速响应与信息共享：突发事件发生后，各部门需在第一时间获取信息并做出响应。建立高效的信息共享平台，确保交通运输、应急管理、公安、消防、医疗等部门能够及时沟通，共享事件相关信息，为科学决策提供依据。
以人为本，安全第一：始终将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首位，在救援和处置过程中，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被困人员和救援人员的安全，避免发生次生灾害造成更大损失。
科学决策与专业处置：根据不同类型突发事件的特点，依靠专业知识和技术手段，制定科学合理的应对方案。例如，针对危险化学品泄漏，由专业的消防救援队伍进行处置；对于道路坍塌等情况，组织专家进行勘查和制定修复方案。
协同配合与社会联动：交通运输保障应急工作涉及多个部门和社会力量，加强部门间协同配合，形成工作合力。同时，充分调动社会资源，如公交企业、清障公司、志愿者等参与应急处置，提高整体应急效能。

[bookmark: _Toc7862]4突发事件情景构建
4.1复合突发事件情景设定
假设在龙岗区某大型活动举办期间（周末），同时发生以下突发事件：
受台风影响，龙岗区遭遇狂风暴雨，降雨量在短时间内超过100毫米。部分道路因积水严重出现交通阻断，多个路段的路灯、广告牌等设施被大风刮倒，影响行车安全。
在某主要交通干道上，因一辆大型货车爆胎失控，与多辆小型汽车发生碰撞，造成严重交通事故。事故导致道路拥堵，且货车运载的部分货物散落，占据部分车道。同时，一辆事故车辆起火，火势有蔓延趋势。
由于活动举办，周边道路车流量剧增，加上上述突发事件影响，交通拥堵范围迅速扩大，波及多个区域。部分公交车辆无法正常运行，大量乘客滞留，部分路段出现人员聚集和交通秩序混乱现象。
4.2情景演化与次生灾害
暴雨洪涝可能导致地下停车场积水，车辆被淹；部分老旧房屋可能因雨水浸泡和大风影响出现坍塌，威胁居民生命财产安全。道路积水还可能引发城市内涝，影响排水系统正常运行，导致污水倒灌等问题。
交通事故中的火灾若得不到及时控制，可能引燃周边车辆和货物，造成更大范围的火灾事故。货物散落可能阻碍交通，增加救援难度，且部分散落货物可能对环境造成污染，如化学制品泄漏等。
交通拥堵和秩序混乱可能导致救援车辆难以快速抵达事故现场，延误救援时机。长时间的交通瘫痪还可能引发市民不满情绪，影响社会稳定。乘客滞留可能导致公共交通枢纽出现拥挤踩踏等安全隐患。

[bookmark: _Toc29061]5职责任务梳理
5.1龙岗区应急管理局
在本级应急范围，负责全区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的综合协调和指导，组织制定和修订总体应急预案。
建立健全应急救援体系，协调各专业应急救援队伍开展救援工作，包括消防救援、医疗急救等。
组织开展应急演练和培训，提高应急救援能力和水平。
对突发事件进行风险评估和监测预警，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指导各部门和社会公众做好防范应对工作。
组织开展突发事件调查处理，总结经验教训，提出改进措施和建议。
5.2市交通运输局龙岗管理局
负责统筹协调全区交通运输保障应急工作，制定和实施交通运输应急保障预案。
组织调配交通运输资源，保障抢险救援人员、物资和设备的运输畅通。在突发事件发生时，及时调整公交线路，安排应急运输车辆，疏散滞留乘客。
对受损道路、桥梁等交通基础设施进行评估和抢修，尽快恢复交通通行条件。
收集、汇总和发布交通运输相关信息，为应急指挥决策提供依据，并通过多种渠道向公众发布交通管制、线路调整等信息。
与其他部门协同配合，共同做好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参与事故调查和评估。
5.3龙岗公安分局 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龙岗大队
交通管理部门负责维护事故现场及周边道路交通秩序，实施交通管制，疏导交通拥堵，开辟救援绿色通道，保障救援车辆优先通行。
对交通事故进行勘查、处理，认定事故责任，依法查处交通违法行为。
协助交通运输部门进行人员疏散和滞留乘客的安置工作，维护现场治安秩序，防止发生哄抢、盗窃等违法犯罪行为。
参与突发事件应急救援行动，配合其他部门开展抢险救援工作，保障救援现场安全。
5.4龙岗区消防救援局
负责火灾扑救工作，迅速控制火势蔓延，抢救被困人员和重要物资。
对危险化学品泄漏等灾害事故进行应急处置，采取堵漏、稀释、中和等措施，消除安全隐患。
参与交通事故救援，利用专业设备破拆车辆，解救被困人员。
协助其他部门进行抢险救援工作，提供技术支持和装备保障。
5.5龙岗区卫生健康局
组织医疗急救队伍赶赴事故现场，对受伤人员进行紧急救治和转运。
协调医疗机构做好伤员的后续治疗工作，保障医疗资源充足，确保受伤人员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
指导现场救援人员做好卫生防疫工作，防止因突发事件引发疫情传播。
5.6施工单位（涉及道路施工等情况）
在施工过程中发生突发事件，立即停止作业，组织现场人员开展自救互救，及时向相关部门报告事故情况。
配合相关部门进行事故救援和调查，提供施工相关资料和信息。
按照要求对受损的交通基础设施进行修复，确保施工区域及周边交通尽快恢复正常。
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强施工安全管理，采取有效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5.7公交企业及相关运输企业
公交企业根据交通运输部门的指令，及时调整公交线路，保障市民基本出行需求。通过车载广播、电子显示屏等方式向乘客发布线路调整和交通信息，做好乘客解释和疏导工作。
相关运输企业配合政府部门做好应急物资和人员的运输保障工作，按照要求调配运输车辆，确保运输任务按时完成。
加强对营运车辆的安全检查和维护，确保车辆在应急状态下能够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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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现有能力优势
应急管理体系逐步完善：龙岗区已建立起较为健全的应急管理体制机制，明确了各部门职责分工，形成了统一指挥、分级负责、部门协同的应急工作格局。
专业救援队伍具备一定实力：消防救援、医疗急救等专业队伍拥有丰富的实战经验和专业技能，配备了较为先进的救援装备和器材，能够应对各类突发事件的救援需求。
交通运输资源较为充足：区内公交企业、货运企业等具备一定规模，能够在应急状态下提供一定数量的运输车辆，保障人员和物资运输。同时，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道路网络较为发达，为应急救援和交通疏导提供了一定基础。
信息化建设取得进展：建立了交通运行监测平台、应急指挥信息系统等信息化手段，能够实时掌握交通运行状况，实现信息快速传递和共享，提高应急决策和指挥效率。
6.2存在的短板
应急救援装备有待提升：部分救援装备老化，针对特殊灾害如危险化学品泄漏、复杂地质条件下的道路坍塌等的专用救援装备不足，难以满足日益复杂的应急救援需求。
部门间协同配合仍需加强：虽然建立了协同机制，但在实际应急处置中，部分部门之间信息沟通不够及时顺畅，协同配合不够紧密，存在职责交叉和衔接不畅的问题，影响应急处置效率。
公众应急意识和能力薄弱：部分市民对应急知识了解不足，在突发事件发生时，缺乏正确的应对方法和自我保护能力，容易造成不必要的恐慌和混乱。
应急物资储备管理不够完善：应急物资储备种类和数量不够充足，储备布局不够合理，物资管理信息化水平较低，难以实现快速调配和精准保障。
交通基础设施抗灾能力有待提高：部分道路、桥梁等交通基础设施在设计和建设时，对极端天气等自然灾害的考虑不够充分，抗灾能力较弱，容易在突发事件中受损，影响交通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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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总体应急响应流程
（1）接警与信息报告（0-30分钟）：设立24小时应急值班电话，接受公众报警和信息报告。相关部门接到突发事件报告后，立即核实事件基本信息，包括事件类型、发生时间、地点、影响范围等，并在30分钟内向上级部门和相关单位报告。同时，通知相关应急救援队伍和专家做好准备。
（2）应急启动与指挥（30分钟-1小时）：根据事件严重程度和影响范围，启动相应级别的应急预案。成立现场应急指挥部，由交通运输局牵头，各相关部门参与，明确各部门职责和任务分工。指挥部负责统一指挥和协调现场应急救援工作，制定救援方案和措施。
（3）救援处置（1小时-72小时）：各应急救援力量按照指挥部的统一部署，迅速开展救援行动。交通管理部门负责交通管制和疏导，保障救援通道畅通；消防救援部门进行火灾扑救和危险化学品处置；医疗急救部门对受伤人员进行救治；交通运输部门调配运输资源，保障救援物资和人员运输，组织对受损交通基础设施进行抢修；其他相关部门根据职责分工，协同做好各项应急处置工作。在救援过程中，及时向指挥部报告救援进展情况，根据现场变化调整救援方案。
（4）事态控制与稳定（72小时后）：经过救援处置，事件得到有效控制，进入事态稳定阶段。继续加强现场监测，防止次生灾害发生。做好伤亡人员家属的安抚工作，妥善处理善后事宜，维护社会稳定。同时，组织对事件原因进行调查，评估损失情况。
（5）后期处置：事件应急救援结束后，组织开展恢复重建工作，对受损交通基础设施进行全面修复和加固。对事件应急处置工作进行总结评估，分析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提出改进措施和建议，完善应急预案和应急管理体系。
7.2分类型应急处置措施
（1）暴雨洪涝灾害
启动防汛应急预案，加强雨情、水情监测预警，及时发布预警信息。
交通运输部门联合交通管理部门对积水严重路段实施交通管制，设置警示标志，引导车辆绕行。组织排水抢险队伍和设备，尽快排除道路积水，恢复交通通行。
对被水淹没的公交站点、道路设施等进行清理和修复，保障公交正常运营。公交企业根据积水情况调整公交线路，通过多种渠道向乘客发布线路调整信息。
检查和评估道路、桥梁等交通基础设施受损情况，组织力量进行抢修，对存在安全隐患的路段进行封闭或限行，确保交通安全。
协助相关部门做好受灾群众的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提供必要的交通运输支持。
（2）交通事故及次生灾害
交通管理部门迅速赶赴现场，对事故现场进行封锁和保护，设置警戒区域，疏导交通，防止无关人员和车辆进入。
消防救援部门针对火灾、危险化学品泄漏等次生灾害，立即开展灭火、堵漏、稀释等处置工作，防止灾害扩大。
医疗急救部门对受伤人员进行紧急救治和转运，协调医疗机构做好后续治疗工作。
交通运输部门组织清障车辆快速清理事故现场，拖离事故车辆和散落货物，尽快恢复道路通行。同时，通过多种渠道发布交通信息，引导车辆绕行。
环保部门对危险化学品泄漏等可能造成的环境污染进行监测和评估，采取相应的处置措施，降低环境影响。
（3）施工事故导致道路坍塌
施工单位立即停止作业，组织人员开展自救，抢救被困人员，并向相关部门报告事故情况。
消防救援、医疗急救等部门迅速赶赴现场，利用专业设备进行救援，确保被困人员生命安全。
交通运输部门会同交通管理部门对周边道路实施交通管制，制定临时交通疏导方案，设置临时便道，引导车辆绕行。
组织专家对坍塌原因进行勘查分析，制定修复方案，督促施工单位尽快对坍塌道路进行修复，恢复交通通行。
应急管理部门对事故进行调查处理，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防止类似事故再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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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结论
龙岗区在突发事件交通运输保障应急工作方面已建立了一定的基础，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应急管理体系，专业救援队伍具备一定的处置能力，交通运输资源相对充足，信息化建设也取得了一定进展。通过对暴雨洪涝、交通事故及次生灾害、施工事故导致道路坍塌等典型案例的分析，总结出了快速响应与信息共享、以人为本、科学决策与专业处置、协同配合与社会联动等共性应对规律。
然而，龙岗区在应急能力方面仍存在一些短板，如应急救援装备有待提升、部门间协同配合需加强、公众事前预防应急意识和能力薄弱、应急物资储备管理不够完善以及交通基础设施技防抗灾能力有待提高等。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应急处置效率和效果，需要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
8.2建议
（1）加强应急救援装备建设：加大对专业救援装备的投入，更新老化装备，配备针对特殊灾害的专用救援设备，如危险化学品泄漏处置装备、复杂地质条件下的道路抢修装备等。建立装备定期维护和更新机制，确保装备性能良好，满足应急救援需求。
（2）强化部门间协同配合：进一步完善部门间协同机制，明确各部门在应急处置中的职责和衔接流程，定期开展联合应急演练，提高协同作战能力。建立统一的应急指挥平台，实现各部门信息实时共享，确保信息沟通及时顺畅。
（3）提升公众应急意识和能力：通过多种渠道，如电视、广播、网络、社区宣传等，广泛开展应急知识宣传教育活动，普及突发事件应对方法和自我保护技能。组织公众参与应急演练，提高公众的应急反应能力和自救互救能力。
（4）完善应急物资储备管理：科学规划应急物资储备种类和数量，优化储备布局，在交通枢纽、重点区域等设置应急物资储备点。建立应急物资管理信息系统，实现物资的动态管理和快速调配，确保应急物资及时到位。
（5）提高交通基础设施抗灾能力：在交通基础设施设计和建设中，充分考虑极端天气等自然灾害的影响，提高建设标准和抗灾等级。加强对现有交通基础设施的检查和维护，及时修复受损设施，定期进行抗灾能力评估和加固改造。
（6）加强应急预案动态管理：根据实际情况和应急处置经验，定期对交通运输保障应急预案进行修订和完善，增强预案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加强应急预案的宣传和培训，确保各部门和相关人员熟悉预案内容，提高应急响应的准确性和及时性。
image1.png




